特寵業字第□(縣市代號)○○○(核發年度) □□□□(流水號)號-△△(換證次數)
特　定　寵　物　業  許　可　證 (樣本)
	一、營業場所
	名稱：

	
	地址：
	面積：     平方公尺

	二、負責人/代表人
	姓名/名稱：
	

	三、專任人員
	姓名：
	

	四、特定寵物種類：□犬  □貓
五、經營業務項目： (範例) 犬、貓買賣、寄養                    

	六、最大飼養數量：


	□犬：     隻
□貓：     隻

	七、有效期限：自發證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上　　給

	

	收執

	直轄/縣(市)市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變 更 / 展 期 登　記　紀　錄

	變更項目
	生效日期
	主管機關核准簽註

	
	
	

	
	
	

	
	
	

	展延有效期限
	有效日期
	主管機關核准簽註

	
	
	

	
	
	

	
	
	


註：1.本證僅供申請人依動物保護法第22條第1項及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規定申請特定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業許可使用，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應依其規定辦理。
2.本表如不敷使用則須換發新證，申請人應依寵物登記管理及營利性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業管理收費標準第8條規定繳交許可證規費。
